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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3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 2017年 10月 27日在秦皇岛海景酒

店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0人，亲自出席及委托出席董事 10人，董事长

曹子玉、执行董事杨文胜、王录彪、马喜平、非执行董事李建平、独立非执行董事李

文才、赵振、臧秀清现场出席会议，非执行董事米献炜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书面委

托执行董事马喜平代为出席并表决，独立非执行董事侯书军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书

面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臧秀清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曹子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 2016年年末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832,687,475.08 元，2017年 1-9月，本公司

实现净利润（未经审计）人民币 765,262,566.27 元，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本公

司未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609,294,417.20 元。 

为切实遵守对 H 股、A 股市场股息政策的承诺，维护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整

体利益，公司以截至 2017 年 9月 30日的未分配利润扣除应当提取的盈余公积，作为

本次本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方案如下：以截至 2017年 8月 16 日发行上市后

的总股本 558,741.2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股息人民币 0.5 元（含税），共计派

发股息人民币 279,370,600.00 元（含税）。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同意公

司使用 97,241.09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保荐机构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事项无异议。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8）。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调整 H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 H 股募投项目结余资金 8,925.43 万港元募

集资金投向调整为营运资金以及一般企业用途，并确认公司 H股募集资金可用于营运

资金以及一般企业用途的资金总额为 22,390.83 万港元。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关于做好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冀组字[2017]12

号）等文件精神、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并结合本公司的

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公司章程、修

改营业执照信息、变更发起人名称、变更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相关条款。 

此外，为规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名称，公司将原职务名称“总经理”更改为

“总裁”、“副总经理”更改为“副总裁”。同时，相应将公司章程中“总经理”更

改为“总裁”、“副总经理”更改为“副总裁”，其他各项管理制度据此作相应修改。 

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的修订，批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同意提请股东大

会批准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并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长或其转授权人士全

权办理与上述事项及章程修改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其他管理制度的相应修

改。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9）。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提议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时间、地

点及会议议案等具体事项，公司将另行发出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30日 

 

 


